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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本次行权条件成就事项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调整的具体内容
	三、本次行权条件成就相关事项
	（一）首次授予部分等待期情况
	（二）本次行权条件成就情况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以及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自等待期届满后即可开始行权；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和本次行权条件成就相关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